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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第 197次實習輔導委員會議議程 

壹、 時間：111年 10月 18日（星期二）中午 12：30 

貳、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六樓行政會議室 

叁、 工作報告： 

     1、自 7/1實習生陸續報到至今，轉換單位學生人數如下: 

系科 海外人數 國內人數 轉換人數 轉換比例 

烘焙系 1 49 5 10.00% 

西廚系 2 39 4 9.76% 

應日系 29 14 3 6.98% 

國廚學程 2 27 2 6.90% 

旅運系 1 88 5 5.62% 

行銷系 4 75 4 5.06% 

旅館系 7 156 8 4.91% 

餐管系 8 197 9 4.39% 

航運系 0 98 3 3.06% 

國觀學程 10 26 1 2.78% 

廚藝科 6 43 1 2.04% 

中廚系 1 49 1 2.00% 

休憩系 2 77 1 1.27% 

應英系 11 33 0 0.00% 

合計 84 971 47 4.45% 

 

2、110-2學期因疫情或個人身體因素而終止實習課程，須依不足實習月

數而修習實習替代課程，簽呈已於 9/30上簽中(公文文號

1111400157)，學生名單亦於當日已提供各班導師及系助，請各系科督

促學生返校後須另加修其他課程補足，學生所修讀之替代課程須經系

科學程課程委員會審議，會議紀錄送教務處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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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校「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訂定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 為讓本校實習輔導委員會組織運作有法源依據，擬訂定本要點。 

2. 本要點草案業經 111年 9月 20日至 9月 27日公告於研發處網頁，並

E-mail本校教職員群組廣徵意見，迄截止日均無提供修正意見在案。 

3. 檢附本校「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全文如附件一。 

決  議： 

 

提案二：本校「教師授課鐘點計算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據教育部 111年 7月 29日臺教技(四)字第 1112302373號來文說明

有關學校專任教師學術或實務專長應與任教課程領域相符(實際授課科

目限為專業科目)，來文內容詳如附件二。 

2. 本校實習課程歸類為「專業課程」，教師教授實習課程應具有系科領

域之專長或已完成技職法中規定六年業界深耕者為原則。 

3. 依據本校「校外實習輔導實施要點」中載明校外實習班導師應具有教

授「專業課程」資格者擔任該班實習輔導教師，故建議將實習班導師

字眼修改成實習輔導教師。。 

4. 檢附本校「教師授課鐘點計算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草案全

文，詳如附件三。 

決  議： 

 

提案三：實習生實習期間因特殊狀況無法完成校外實習者，須依不足實習月數

而修習實習替代課程，以抵免校外實習學分數，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據 110年 6月 24日第 466次行政會議決議，分成 ABCD四種方

案： 

(1) 方案 A：學生如已實習半個月至一個月以內者，須選修校外實習 

A(2學分)加其他 8學分課程，以抵免校外實習 10學分課程。 

(2) 方案 B：學生如已實習一個月至二個月以內者，須選修校外實習 

B(4學分)加其他 6學分課程，以抵免校外實習 10學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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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案 C：學生如已實習二個月至三個月以內者，須選修校外實習 

C(6學分)加其他 4學分課程，以抵免校外實習 10學分課程。 

(4) 方案 D：學生如已實習滿三個月以上者，須選修校外實習 D(8學

分)加其他 2學分課程，以抵免校外實習 10學分課程。 

2. 選課時程如於當學期加退選截止日前，得申請當學期返校修課；時程

於當學期加退選截止日後，則延至下一學期之後辦理選課。 

3. 建議往後學生若於實習期間無法完成校外實習者，擬比照第 466次行

政會議決議之四種方案進行校外實習學分抵免。 

決  議： 

 

提案四：四技休憩三 B實習生曾○翔因個人因素適應不良，擬申請轉換實習單

位懲處案，詳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  明： 

1. 曾生因不適應原實習單位，申請休學離職，但離職後又反悔，請求取

消休學，並轉換至其他實習單位繼續完成實習。 

2. 該生休學換實習單位的舉動是不良示範，考量給學生機會之餘，也應

警惕學生為自己行為負責，故系上建議給予大過乙次。 

3. 檢附休憩系系實習輔導小組會議紀錄如附件四。 

決  議： 

 

提案五：新增實習合作單位複審案，提請討論。 

說  明： 

擬建教單位 推薦單位 說明 

歐華酒店 烘焙系 詳如會議資料附件五 

芬蘭赫爾辛基哈戈赫利亞應

用科技大學 

國際事務處 詳如會議資料附件六 

決  議：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國 立 高 雄 餐 旅 大 學 校 外 實 習 輔 導 委 員 會 設 置 要 點  

草 案 全 文  

 
111 年○月○日第○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學生校外實習業務，依據「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校外實習輔導實施要點」，設立「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

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審議合作機構之評估及選定。 

（二）審議校外實習合約書。 

（三）審議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之處理。 

（四）督導實習輔導訪視之落實。 

（五）校外實習相關法規之修訂。 

（六）其他與本校學生校外實習權益保障之相關事宜討論。 

三、本委員會設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副校長兼任之，委員若干人，由教務長、學務長、研發

長、國際長、軍訓室主任、各學院院長、學務處諮商輔導組組長及各系(科)學程主任、

業界代表、學生代表組成，必要時得請家長代表、校外學者及律師等列席並由研究發展

處研發長兼任執行秘書，處理會務。 

四、 本委員會學期間每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加開臨時會議。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

員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作成決議。 

五、 本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校外委員及受邀列席之校外人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

通費，所需經費由本校相關經費支應。 

六、 本要點經實習輔導委員會議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研究發展處實習輔導組 

附件一



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號
承辦人：邱菁眉
電話：02-7736-6740
電子信箱：jingmei@mail.moe.gov.tw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7月29日
發文字號：臺教技(四)字第111230237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有關學校專任教師學術或實務專長應與任教課程領域相符
相關事宜，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為兼顧學生學習權益、學習成效及教學品質，本部前已建

立維護大專校院教學品質查核機制，並定有「專科以上學
校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應行注意事項」。

二、近來本部辦理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查核時，發
現部分學校受少子女化衝擊，將原屬通識或共同科目教
師，改隸於專業系所，致產生於校外實習課程安排時，以
未具系所領域專長之教師擔任指導老師，損及學生學習權
益，實屬不宜，查核案例如下：

(一)主聘於餐旅管理系之A講師為體育研究所碩士，於系上
開設「校外實習」課程。

(二)主聘於觀光旅遊事業管理系之B助理教授為國文學系博
士及碩士，於系上開設「校外實習」課程。

三、依本部109年12月9日「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
條件標準(以下簡稱總量標準)」第5條第4項規定略以，專
任教師學術或實務專長，應與其任教課程領域相符(實際
授課科目限為專業科目)，自109年起本部於每年總量標準
說明會均加以說明，並函知各校略以，屬通識／共同科目
教師不列計該所系科之專業科目教師。

四、另本部辦理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查核作業時，如發現有此類
情形且系所達一定比例者，本部將予以持續列管或不通
過，並限制學校實施遠距教學、推廣教育或招收境外學生
等保障學校教育品質相關作為；情節嚴重者，將列為專案
輔導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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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第1頁  (共2頁)

附件二

nkuht
螢光標示



五、綜上，請各校盤點校內系所師資結構與授課安排是否有類
此不合宜情事，並應立即改善，以維護學生學習權益。

 
正本：各公私立技專校院(不含永達技術學院、亞太創意技術學院、高美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臺灣觀光學院、蘭陽技術學院)
副本：

第2頁  (共2頁)



附件三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教師授課鐘點計算實施要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十、校外實習課程教師鐘點

計算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實習輔導教師鐘點

時數為四小時。 

(二)實習科系主任鐘點

時數為一小時。 

(三)研發處辦理校外實

習課程等事項，研

發長分配一小時、

實習組長分配三小

時。 

(四)國際事務處協助海

外訪視及輔導等事

項，分配二小時。 

(五)每位教師獲分配校

外實習課程鐘點時

數，合計以四小時

為限。 

      (六)各系分配校外實習

時數，得依實際狀

況，專案簽請調整

之。 

二十、校外實習課程教師鐘點

計算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實習班導師鐘點時

數為四小時。 

(二)實習科系主任鐘點

時數為一小時。 

(三)研發處辦理校外實

習課程等事項，研

發長分配一小時、

實習組長分配三小

時。 

(四)國際事務處協助海

外訪視及輔導等事

項，分配二小時。 

(五)每位教師獲分配校

外實習課程鐘點時

數，合計以四小時

為限。 

      (六)各系分配校外實習

時數，得依實際狀

況，專案簽請調整

之。 

一 . 依據教育部 111 年

7 月 29 日臺教技

( 四 ) 字 第

1112302373 號 來

文 說 明 有 關 學 校

專 任 教 師 學 術 或

實 務 專 長 應 與 任

教 課 程 領 域 相 符

(實際授課科目限

為專業科目 )。  

二 . 本 校 實 習 課 程 歸

類為「專業課程」，

教 師 教 授 實 習 課

程 應 具 有 系 科 領

域 之 專 長 或 已 完

成 技 職 法 中 規 定

六 年 業 界 深 耕 者

為原則。  

三 . 依據本校「校外實

習輔導實施要點」

中 載 明 校 外 實 習

班 導 師 應 具 有 教

授「專業課程」資

格 者 擔 任 該 班 實

習輔導教師，故建

議 將 實 習 班 導 師

字 眼 修 改 成 實 習

輔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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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教師授課鐘點計算實施要點 

修正草案全文 

92年 6月 25 日教務會議通過 
93年 6月 16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1月 12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1月 27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6月 23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6月 22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1月 11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6月 26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12月 2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11月 4 日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12月 2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12月 22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12月 2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6月 2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6月 1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6月 2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10 月 20日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修正§14、§15） 
                                                      105年 12月 2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修正§4） 
                                                      106年 6月 1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修正§20） 

106年 12月 21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修正§2、§3） 
109年 12月 24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修正§2） 
111年 6月 1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修正§1、§2、§4、§5、§8、§13、§21） 

 
 

一、依據大學法及本校各項章則規定暨實際需要，訂定「教師授課鐘點計算實施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專任教師每週應授足課程基本時數如下： 

(一)教授八小時；副教授九小時；助理教授九至十小時（服務滿三年起以九小時計)；

講師十小時。無論是否超鐘點，各教師應先配合所、系、學位學程、科、中心之教

學需求。 

(二)專任專業技術人員授課鐘點計算比照相當等級專任教師。 

(三)專任教師擔任校長時，免予基本授課時數，若有需要，則依專任教師超授鐘點規定

計算並支給鐘點費。 

(四)專案教師聘期為十個月者，其每週應授課程基本時數比照本校專任教師；專案教師

聘期為十二個月者，其每週應授課程基本時數比照本校專任教師，並另加五個鐘

點。 

三、專任教師兼行政職務，每週得核減授課時數如下： 

(一)一、二級行政主管，每週授課時數核減基本時數四小時。 

(二)學術單位主管、副主管者，每週授課時數核減基本時數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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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兼任本校附屬餐旅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每週授課時數核減基本時數四小時。 

(四)因推動校務需要或其它法規規定之職務或上述職務以外之職務，得專案簽請校長核

准，按核定內容辦理。 

兼任前項各款多數行政職務者，每週最多核減時數六小時，專任教師依本要點核減授課

時數者，每週授課時數不得低於三小時。 

    專案教師核減授課時數得比照之。 

四、專任教師應依規定授滿基本授課時數，若因特殊情形得以一學年之每週上課時數平均計

算，每週超過基本授課時數始得支領超授鐘點費。基本授課時數不足之教師，若於本校

進修部授課者，得以進修部授課時數加計之。 

五、專任教師在日間部及進修部授課鐘點數扣除基本時數後，在日間部授課者，以超鐘點三

小時為限，日間部超鐘點時數和進修部授課時數合計以六小時為限，但教師至計畫專班

授課時數則不在此限。 

    校內超鐘點及校外兼課時數合計以四小時為上限，如超過四小時仍以四小時計算。 

    兼任教師於日間部授課以三門課程為限，每週於日間部授課不得超過八小時，若單一實

作課程超過八小時者，則不在此限，並依實際授課時數計算之，但至多以一門為限。日

間部和進修部授課總時數不得超過十小時。 

軍訓教官在日間部及進修部授課鐘點數扣除基本時數後，在日間部授課者，超鐘點以四

小時為限，至進修部授課者，支領鐘點數以四小時為上限，但至計畫專班授課時數則不

在此限。 

專任教師超授鐘點採全學年度合併計算者，需事先申請，經核准者，得於上學期支領超

授鐘點費，下學期基本授課時數不足，且上學期已支領超授鐘點費者，則於下學期自薪

資中收回其超授時數鐘點費，以補足基本授課時數。全學年日間部超鐘點以六小時為限，

日間部超鐘點加進修部授課以十二小時為限；超過部分，不得保留至下學年度，視同義

務教學。 

前項上下學期鐘點計算後，教師授課時數未達每週基本授課時數者，應於次一學年內補

足，仍未補足，應累計至補足為止。二學年內未補足基本授課時數者，由教師所屬科、

系、所、學程及中心將相關資料提送校教評會，作為續聘及教師教學績效相關審議之參

考。 

六、教師於外校兼課之時數，每週以四小時為限，並應依請假規定辦理。教師於本校代課之

時數，與前段所定兼課時數合計，每週不得超過九小時。 

七、本校課程節次支給鐘點規範如下： 

(一)日間部課程排定於星期一至星期五第一至十節，以日間部鐘點費核發，若排定於第

十一至十四節或週末假日授課者，仍依日間部鐘點費核發，但專案簽准者，則不在

此限。 

(二)進修部課程排定於日間部時段，星期一至星期五第一至十節授課者，依日間部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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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核發，排定於夜間時段第十一至十四節(上課開始時間在下午六時以後者)或星期

六、星期日授課者，則依夜間鐘點核發。 

(三)日間鐘點：星期一至星期五，第一至十節。 

夜間鐘點：星期一至星期五，上課開始時間在下午六時以後或星期六、星期日。 

八、專任教師及兼任教師，每學期以實際上課時數核實支領超授鐘點費。 

九、因學生加退選後而造成開課不成之專任教師及兼任教師，其鐘點費均核發至實際上課結

束之鐘點。 

十、實習(驗)課程，每一學分開課以二小時為上限，其鐘點費計算依實際授課時數核計。教

師開授不同課號而合班上課者，以一門課之鐘點計算授課時數。多位教師共同擔任同一

課程教學時，以該課程時數，依各人實際授課時數比例計算。 

十一、下列特殊課程鐘點計算如下： 

(一)課程為常態性餐廳實際營運結合，以雙師授課，依課程時數最高為二倍計算： 

1、二技餐飲管理系-餐飲實務。 

2、四技餐飲管理系-餐廳實務。 

(二)餐旅(觀光)講座課程：餐旅(觀光)講座、專題講座因課程特殊性，每學期以九週

可聘請校外人士蒞校演講，該課程授課教師之鐘點以課程時數折半支領，若多位

教師共同擔任則再平均之。 

十二、研究所課程鐘點 

(一)擔任研究生(含在職專班)指導教授，以發給論文指導費為原則，指導完成一位

碩、博士畢業論文者，博士班發給論文指導費新台幣八千元，碩士班發給論文指

導費新台幣四千元，最多指導四名研究生(以學生入學年度為計算標準)，多人指

導者，平均分之。 

(二)專任教師每週未達基本授課時數者，得申請以論文指導抵算之，指導一位研究生

得抵算零點五個鐘點，如共同指導者，以人數平均計算，最多折抵二小時。 

(三)前第二項抵算之時數，不得支領超鐘點費，也不得再支領論文指導費。 

十三、擔任教育學程實習指導教師，每人指導實習學生以不超過八人原則，指導人數為四人

(含)以下者，以授課時數一小時計；指導人數為五人至八人者，以授課時數二小時計。

授課時數以外加方式核計，若指導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不足則採內含方式。 

十四、多位教師共同輪流擔任同一課程時，該課程之授課時數，以由該課程全體教師依實際

授課時數均分為原則，並應將該課程之授課時數分配表於選課確認作業結束後一週內

送教務處，以利核計鐘點。 

十五、授課鐘點費之核計及呈報，請各所、系、學位學程、科、中心於每學期學生加退選結

束後一週內，將該學期教師授課鐘點時數造冊，並經所、系、學位學程、科、中心主

任核章後，送教務處彙辦，簽請校長核定後，再送請總務處出納組按月核發。 

十六、申請在職進修之專任教師依本校現行進修辦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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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上課班級人數超過六十人時鐘點時數計算之公式為： 

獎勵鐘點時數＝（修課人數－六十）×零點零一×該科目每週授課時數。 

本項公式之計算適用於本校各時段授課之課程。 

該獎勵鐘點時數不受超支鐘點限制。 

十八、數位課程之課程鐘點獎勵： 

(一)獎勵鐘點時數=(原課程時數×一點五倍)-(原課程時數）的值須≦四，即每門課程

補助獎勵時數至多以四小時為限。 

(二)數位課程如二人以上教師共同授課者，則依課程時數均分，並以實際授課時數比

例支給。  

(三)該獎勵鐘點時數不受超支鐘點限制。 

(四)數位課程獎勵適用於本校各時段授課之課程。  

十九、全英語授課課程之鐘點計算及相關事項依本校全英語授課辦法規定辦理。 

二十、校外實習課程教師鐘點計算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實習輔導教師鐘點時數為四小時。 

(二)實習科系主任鐘點時數為一小時。 

(三)研發處辦理校外實習課程等事項，研發長分配一小時、實習組長分配三小時。 

(四)國際事務處協助海外訪視及輔導等事項，分配二小時。 

(五)每位教師獲分配校外實習課程鐘點時數，合計以四小時為限。 

      (六)各系分配校外實習時數，得依實際狀況，專案簽請調整之。  

二十一、教師請假（含病、婚、喪、娩及公差假）代課鐘點費之支給依以下方式辦理： 

(一)教師請假應依照有關規定辦理請假手續。請假期間之課程，應自行補課，教師

補課不得利用班週會暨導師時間，補課時間應以正常授課時間為原則。 

(二)教師請假（含病、婚、喪、娩及公差假）期間連續一週以上（含週六、日），

於請假時得覓妥代課教師，並事先申請填寫代課申請表。 

(三)核算代課教師鐘點費，依代課教師職級及實際授課時數核發，代理課程以時數

為單位。 

(四)代課教師代課鐘點費核發，於代理課程全部授完時，一次辦理為原則。代理課

程逾全學期三分之一以上者，則依本校核發超鐘點時程辦理。 

(五)教師請假而由學校支付代課鐘點費者，其請假期間之超授鐘點應按實際授課時

數計算予以扣除停發。 

(六)參加海外參訪教師，其參訪期間的課程應依規定完成補課，若授課教師該期間

如自覓得代理授課者，自行支付代課鐘點費。 

二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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